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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石油大学文件
西石大研〔2023〕9号

关于印发《西安石油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
评议结果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及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，保障研究生学位授

予质量，学校制定了《西安石油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

果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西安石油大学

2023年 3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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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石油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评议
结果处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，保障研

究生学位授予质量，根据国家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》

和《陕西省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实施办法》等精神，结合学校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、陕西省

学位委员会、各专业学位全国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的博士、硕士

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的处理，抽检工作按相关部门文件执行。

第三条 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作为学位授权点动态调

整、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和导师招生资格审核的重要依据。

第二章 抽检评议结果认定

第四条 认定

每篇学位论文送 3 位同行专家进行评议，专家按照不同学

位类型的要求对学位论文给出评议意见。

（一）3 位专家均给出“合格”意见的学位论文，认定为

“合格论文”。

（二）3 位专家中有 2 位及以上给出“不合格”意见的学

位论文，认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。

（三）3 位专家中有 1 位专家给出“不合格”意见的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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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，将再送 2 位同行专家进行复评。2 位复评专家均给出“合

格”意见的学位论文，认定为“存在不合格意见论文”；出现 1

位及以上复评专家给出“不合格”意见的学位论文，认定为“存

在问题学位论文”。

（四）不提交抽检学位论文的，其学位论文直接认定为“存

在问题学位论文”。

第五条 学校以适当方式公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

议结果，学位授权点所在学院（以下简称学院）应及时通知学

位论文作者及其指导教师。

第三章 抽检评议结果处理

第六条 对作者的处理

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作者须在规定时间内（博士 6 个月，

硕士 3 个月），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认真修改学位论文，填写“修

改说明表”。修改后的学位论文和“修改说明表”经指导教师

审核同意，学院教授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更换原存档学位论文。

审议未通过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修改者，报学校学位评

定委员会审议是否撤销已授予学位，并通报工作单位组织人事

部门。

第七条 对指导教师的处理

（一）“存在不合格意见学位论文”的处理

1. 所指导学位论文出现 1 篇“存在不合格意见学位论文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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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教师要认真总结分析，提交整改方案，由学院给出相应处

理意见。

2. 所指导学位论文 3 年内出现 2 篇“存在不合格意见学位

论文”的，暂停相应研究生招生资格 1 年。

（二）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处理

1. 学院负责人对指导教师进行质量约谈，责令提交整改方

案，并在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之后 2 年内对指导教师所

指导的学位论文进行重点跟踪和质量监控，逐一审核该指导教

师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。

2. 所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现 1 篇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

的，暂停所有类型研究生招生资格 2 年。所指导的硕士学位论

文出现 1 篇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，暂停硕士研究生招生资

格 2 年。招生资格暂停期满申请恢复时，须经学院教授委员会

审议。

3. 所指导的学位论文 1 年内出现 2 篇及以上，或 5 年内出

现 3 篇及以上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，取消导师资格，3 年

内不受理导师资格申请。

4．所指导的学位论文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，在

暂停招生资格和取消导师资格期间，一并暂停教授委员会和学

位评定委员会委员资格，取消研究生教育教学相关项目立项、

评奖评优资格，取消申请高一级别和新增类型的导师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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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对学位授权点的处理

（一）出现 1 篇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，学校约谈学位

授权点负责人和学院主管领导，扣减该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招生

指标。

（二）1 年内出现 2 篇及以上或 3 年内出现 2 篇及以上“存

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，列为“预警学位授权点”，加倍扣减研

究生招生指标。

（三）连续 3 年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，责令限期

整改 1 年，并提交整改报告。整改报告应包含问题成因及反思，

解决方案和整改措施。

经整改后仍无法达到要求，下一年度仍出现“存在问题学

位论文”，视情况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决定调整或撤销

该学位授权点。

第九条 对学院的处理

（一）出现 1 篇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，学校对学院负责

人进行质量约谈，责令限期整改，扣减研究生招生指标。学院

在接到抽检评议结果之日起 15 日内提交书面处理意见和整改

措施。

（二）1 年内出现 2 篇及以上或连续 2 年及以上出现“存

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，学校对学院领导班子进行质量约谈，加

倍扣减研究生招生指标，并视情况扣减研究生教育教学项目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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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、评奖评优指标，直至取消相应资格。

（三）学校在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之后 2 年内对相

关学院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重点跟踪和质量监控。

第十条 对由于违反学术道德、论文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

而形成的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，经复议属实的，学校将依法

撤销该论文作者已获学位、注销其学位证书，并追究指导教师

相关责任。

第十一条 对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相关责任人处理过程

中不作为、不负责任、不正确履职的学院，学校将给予校内通

报处理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校领导。

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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